
1. 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

3.检查项：工贸企业未配备监护人员，或者监护人员未按规

定履行岗位职责的行为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C3654300

5.检查内容：作业前，是否组织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交底，

监护人员是否对通风、检测和必要的隔断、清除、置换等风

险管控措施逐项进行检查，是否确认防护用品能够正常使用

且作业现场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，是否确保各项作业条

件符合安全要求。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是否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交底，安全交底内容是否符合

要求。

6.2 监护人员是否对风险管控措施逐项进行检查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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